報告單位：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報告事項：環保署對DEHP塑化劑議題處理情形

說明：

1、 環保署訂定之「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篩選毒性化學物質作業原則」(86年8月1日訂定，其間經過89年6月8日、94年5月6日及99年1月18日3次修正)，明訂建議毒性分類原則，及送毒性化學物質管理諮詢會審查，作為環保署依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公告列管第一、二、三、四類毒性化學物質之作業原則。

2、 歷年環保署處理公告列管毒化物議題程序：

(一)依毒性化學物質管理諮詢會審查結果，如委員沒有有不同意見，將續簽核納入預告草案。委員如意見紛歧者，將持續討論，暫不續簽核納入預告草案。
(二)公聽、研商會達有共識者，將續簽本署內部法規行政程序提主管會報通過後簽6稿發布或公告。

(三)公聽、研商會未達共識者，持續溝通，再回到毒化物篩選作業原則流程。
三、比較本次DEHP是否提升為第一類毒化物處理情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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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年
	97年

	一.「毒諮會」討論、結論及爭議情形

	95年6月14日毒諮會

1. 討論議題：DEHP是否提升至第一、二類、DNOP、NP、NPEO、鉻化砷酸銅、石綿。

2. 重要結論：過半數委員建議，鄰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酯(DEHP)改列為第一類及第二類毒性化學物質，鄰苯二甲酸二辛酯(DNOP)列為第一類毒性化學物質。(附件1-P9)
3.預告處理：徵詢產業界意見後，知悉業界支持新增DNOP為第1類毒化物，但對(DEHP)改列為第一類及第二類毒性化學物質，仍有意見，故先簽報將新增DNOP為第1類毒化物；修正鉻化砷酸銅、石綿管制列入預告。
	97年9月22日、11月26日毒諮會

1.討論議題：針對歐盟管制之鄰苯二甲酸酯類塑化劑物質，其中已公告為毒化物者(DEHP、DNOP、DBP、DMP)重新評估其毒性分類，尚未公告者(BBP、DINP、DIDP)評估是否納入毒化物列管；石綿；雙酚A。

2.重要結論：請瞭解國內類鄰苯二甲酸酯類運作場所實際使用情況後，再評估鄰苯二甲酸酯類塑化劑物質合理之管制濃度。(附件2-P4)


	
	
	

	
	95年
	98年

	二.「公聽會」討論、結論及爭議情形

	95年10月27日公聽會：

1.討論新增DNOP為第1類毒化物；鉻化砷酸銅、石綿。
2.重要結論：新增DNOP為第1類毒化物；修正鉻化砷酸銅、石綿管制項目。
	98年5月11日、6月8日及7月1日公聽會：

1.第1次公聽會：

(1)討論將DEHP、DBP、BBP 列為第1類；DINP、DIDP、DMP及雙酚A列為第4類；石綿及汞刪除部分許可用途。
(2)重要結論：雙酚A列為第4類；石綿及汞刪除部分許可用途」，較無反對意見。將再召開第2次公聽會。
2.第2次公聽會：

(1)討論事項同第1次。

(2)重要結論：鄰苯二甲酸酯類部分將再召開第3次公聽會。

(3)爭議：立法委員黃淑英助理與會表示「鄰苯二甲酸酯類各種管制情形，大部分都只針對某特定產品含量做規範，對於單就於塑化劑的規範，美國及加拿大現行規範不就與國內之規定標準一樣，那列於第1類之理由為何？」(附件3-P10至11)
3.第3次公聽會：

(1)討論事項：聚焦討論鄰苯<二甲>酸酯類塑化劑物質。

(2)重要結論：主席(袁處長)表示鄰苯<二甲>酸酯類塑化劑再召開毒諮會討論。(附件4-P9)
(3)爭議：立法委員黃淑英與會表示1.2006年已討論DEPH，現今無新事證要將DEPH由第4類調整為第1類；環境荷爾蒙很多，為何只有DEPH？2.台灣應有本土研究，不該只跟外國。3.環境中DEPH污染來源為何？不應只管源頭，尾端產品、廢棄物也是管理重點。(附件4-P6-7)



	
	重要結果：

95年12月29日完成公告新增DNOP為第1類毒化物；修正鉻化砷酸銅、石綿管制項目。
	重要結果：

1.98年7月31日完成公告雙酚A列為第4類毒化物；石綿及汞刪除部分許可用途。(依本署分層負責-法規之制（訂）定、修正、廢止及疑義之解釋。才須由副署長或署長核定，本次修正內容未涉改變DEHP 管理方式，且DEHP議題仍在處層級召開毒諮會繼續討論，故未簽核。如附件7)

2.鄰苯二甲酸酯類塑化劑繼續溝通、召開毒諮會討論。

	三.後續發展
	
	1. 繼續討論：

(1)98年7月20日環署毒字第0980064012號開會通知7月23日上午召開鄰苯二甲酸酯類塑化劑管理諮詢會；因戴奧辛蚊香案而延期。

(2)98年8月4日環署毒字第0980068800號通知8月10日上午召開鄰苯二甲酸酯類塑化劑管理諮詢會。因莫拉克颱風投入救災而延期。
2. 持續檢討篩選認定毒性化學物質作業原則。

3. 99年1月18日函頒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篩選認定毒性化學物質作業原則。主要修正內容為：

(1) 新增環境荷爾蒙物質得建議為第四類毒化物。

(2) 增加徵詢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產業公會意見。

(3) 增加毒諮會及徵詢意見後評估結果為不可行(未達共識)之物質，再循環回到篩選作業原則流程。

4. 99年5月7日召開毒諮會：

(1) 討論斯德哥爾摩公約之11種持久性有機污染物。

(2) 重要結論：除原討論11種外，增加全氟辛烷磺醯氟屬國際上關注之民生消費議題，將其納為第4類毒性化學物質。
5.99年12月24日完成新增公告列管12種毒化物。

6.100年5月17日召開毒諮會達成共識，將BBP、DINP、DIDP及DEP納入毒化物第四類列管之候選清單。

7.100年6月1日召開毒諮會檢討達成共識，將DEHP等7種已討論過之鄰苯二甲酸類物質納入毒化物第一類或第二類列管之候選清單，DNOP及前述7種以外所有鄰苯二甲酸類物質納入毒化物第四類列管之候選清單。


四、95年及98年會議後至100年6月1日期間，DEHP毒化物列管之毒性分類擬變更之理由：
(一)歷次毒性化學物質管理諮詢會會議所提之毒性分類建議，本署仍應依公聽會、研商會開會討論結果，並考量國際管制現況及國際相關組織毒理特性資料更新結果，評估是否提升為第一或二類毒化物。

(二) 100年5月17日以前，環保署依委辦作業之顧問公司所提供國際訊息，掌握到國際癌症研究總署(IARC)致癌性分類雖由3調升為2B，仍屬篩選認定毒化物作業原則第四類。尚未掌握到今年(100年)2月17日歐盟委員會已依REACH法規公布正式將6種改列至附件14之授權物質清單，其中包括3種塑化劑(DEHP、BBP、DBP)，其最後受理授權許可申請之日期為2013/7/21，2015/1/21以後未獲許可者不得繼續使用之訊息。上述訊息顯示，歐盟執委會對加嚴DEHP對環境生態及對經由環境間接影響人體健康的管制，亦考量到其管制對象的衝擊，而於公告後給予近4年的緩衝時間，才完全禁止未經許可的使用。且自2009年6月1日建議列入優先授權列管物質清單後，亦歷經一年七個月才完成管制期程的公告。

       經由環境間接影響人體健康管制緩衝期程可以較長的原因是，對DEHP等塑化劑與人直接接觸對人體健康影響的管制，是由商品檢驗單位依商品管理法禁止限制其添加於商品(例如兒童玩具)的含量，並由食品衛生管理法規定不得加入毒性物質或未標示之物質於食品中，來進行管制。對黑心廠商違法將毒化物加入食品，靠食品衛生管理法的稽查、檢驗及剝奪其不法利益等嚴懲方式予以嚇阻，來達成管制目的，與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是否將塑化劑由第四類轉第一類列管無關。DEHP或其他塑化劑只要列入第四類毒化物，已明確屬不得加入食品中，得以食品衛生管理法管制及嚴懲違法者。

       綜上，外界推論，是95年環保署將DNOP改為毒管法的第一類毒化物管制，而促成黑心商人改用DEHP，因此98年未將DEHP改為毒管法的第一類管制，是使DEHP繼續違法使用兩年的說法，在法理上是不成立的，而且黑心商人即使因DEHP改為毒管法的第一類管制而不使用DEHP，在未被查獲前仍然會改用其他有害的塑化劑。
(三) 100年5月29日在沈署長深入了解毒管處過去處理本案的過程，經由毒管處聯繫財團法人安衛中心，掌握到上述歐盟委員會今年(100年)2月17日已依REACH法規，公告塑化劑(DEHP、BBP、DBP)的最新管制訊息。本署於100年6月1日召開毒性化學物質管理諮詢會，獲委員一致贊同建議將8種鄰苯二甲酸酯類列為第1類或第1、2類毒化物；此8種以外的均列為第4類毒化物。(註：8種鄰苯二甲酸酯類塑化劑為DEHP、DNOP、DBP、BBP、DIDP、DINP、DMP、DEP)。
五、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分工權責：

依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第11條明定，毒化物之運作，除法律另有規定外應依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或審定方法行之。本署亦於依毒管法第7條公告列管毒化物時，明定「二、下列物質或物品，不受本法之管制： (六)農藥管理法所稱農藥、……….、藥事法所稱藥物、管制藥品管理條例所稱管制藥品、化粧品衛生管理條例所稱化粧品、食品衛生管理法所稱食品、…、商品檢驗法所稱商品及經登記廢棄之列管物質。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上述各法規規定分工管制。(附件5)
六、我國跨部會管理環境荷爾蒙機制

(一)由於環境荷爾蒙分布與介質廣泛，無法以單一法令或單一機關進行管制，需要跨部會合作，以各部會之法令分工分別管制，才能有效管理。環保署在行政院消費者保護委員會的支持下，在98年11月18日召集政府相關機關成立跨部會推動小組，99年4月6日完成訂定環境荷爾蒙短、中、長期管理計畫，積極推動環境荷爾蒙管理工作。

(二)依「環境荷爾蒙管理計畫」(摘要版如附件6)，明確界定了我國的環境荷爾蒙管理權責機關分工：食品、食品容器、醫療器材(由衛生署主管)；農藥、飼料、農產品(由農委會主管)；商品、玩具(由經濟部主管)；環藥、飲用水、室內空氣品質(由環保署主管)；綠建築、綠建材(由內政部主管)；酒類衛生標準(由財政部主管)，透過各該管業務權責機關進行法規強化、市售品抽測監控，並宣導提供正確資訊給民眾，運用政府整體合作的力量積極為國人健康把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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